
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政局
州民函〔2023〕6号

甘南州民政局关于开展“养老服务监管效能提

升年”活动的通知

各县(市)民政局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监管

效能，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甘肃省厅关于开展“养

老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活动的通知》(甘民函〔2023〕23号)

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国

务院、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、进一步提高政府监

管效能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决策部署，压紧压实属地责任，推动

养老服务监管制度持续完善，监管机制不断健全，监管能力不断

提升，监管成效更加突出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进行监管政策自评。认真梳理养老服务监管制度建设、

机制运行、能力提升、工作成效等情况，全面开展养老服务监管

自查自评工作，总结近年来养老服务监管工作成效，提炼经验做

法，汇编典型案例，找准问题短板，对照《养老服务监管效能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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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表》(附件1)罗列的问题清单，及时汇总自查自评发现的问

题，针对养老服务监管工作短板弱项开展专项整治提升，制定整

改措施，明确整改事项、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、时间期限，逐项

逐条改，逐层深入改，切实提升养老服务监管效能。

(二)开展专项整治提升。 省州民政部门将根据养老服务监

管效能评估情况，及时向县(市)民政局反馈发现的问题不足。

各县(市)民政局要根据自评和反馈发现的问题针对养老服务监

管工作短板弱项开展专项整治提升，切实提升本县(市)养老服

务监管效能。

(三)推进重点工作。 持续推进养老服务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

监管落实落地。强化标准化工作，落实强制性国家标准。全面推

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。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信用监管。深入推进

养老服务政务公开和服务质量信息公开。宣贯落实《养老机构行

政检查办法》,规范行政检查行为。健全完善养老机构突发事件

应对措施，持续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各类安全隐患和欺老虐老行

为。

(四)加强创新探索。 各县(市)民政局要结合本地实际，

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、孤寡老年人监护服务、行政执法检查队伍

建设、养老服务地方性立法等新领域、薄弱环节加强探索创新，

为完善监管制度机制提供经验。

(五)加强信息化监管能力建设。 加强“金民工程”全国养

老服务信息系统数据应用，各县(市)民政局要督促指导工作人

员和养老机构规范使用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有关功能，及时更

新填报相关信息，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在养老服务监管中的重要支

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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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健全长效机制。 各县(市)民政局要统筹养老服务发

展与安全，融监管于服务中，把提升养老服务监管效能的好经验

好做法和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的监管困难问题纳入养老服务

工作整体部署，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体系，推动养老服务监管不

断取得新成效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“养老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活动时间从2023年4月开始至

2023年12月结束，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
(一)部署排查阶段(2023年4月26日 — 5月30日)。及时

召开会议，研究部署“养老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活动，明确任

务目标、方法步骤、具体措施、工作要求，对养老服务监管效能

进行全面评估，找准找实存在的问题不足，为整改提升奠定坚实

基础。

(二)整改提升阶段(2023年6月一8月)。对照排查出的问

题隐患，分类推进整治，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

的，完善工作措施、倒逼推进整改，并举一反三、健全机制。结

合实际，推进年度重点工作，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、养老服务地

方性立法等新领域、薄弱环节加强探索创新，提升养老服务监管

水平。

(三)总结提炼阶段 (2023年9月— 12月底)。对“养老服

务效能提升年”活动总结，梳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，破解

养老服务监管难点、堵点、痛点，形成养老服务监管长效机制件，

各县(市)民政部门要按照进度扎实推进有关工作，要将“养老

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工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范围，加强督促落

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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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 县(市)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

实把“养老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作为

2023年重点工作抓紧抓好抓实。要确定1名熟悉工作的同志作

为联络员(附件2),负责对接协调“养老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

相关工作，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(二)加强协作配合。 要积极协调市场监管、住房城乡建设、

消防救援等部门支持配合，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将部门协作解决不

了的突出问题向当地党委、政府汇报，争取集中研究处置，切实

形成政府领导、部门联动、机构参与、齐抓共管、协同作战的良

好工作格局。

(三)压紧压实责任。 县(市)民政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，

细化责任分工，根据当地养老服务监管问题和短板弱项，形成问

题清单、措施清单、责任清单，对账销号，力争实现养老服务监

管效能全面提升。

(四)加强宣传引导。 要积极宣传普及养老服务监管法律法

规，依法公开监管执法有关信息，及时曝光各类典型案件，发挥

警示教育作用。要积极宣传加强养老服务监管的经验做法，相互

学习借鉴，拓展思路方法。

(五)加强信息报送。 各县(市)于2023年5月5日前报送

“养老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联络员信息表(见附件2)。2023

年5月10日前报送养老服务监管效能评估表(见附件1)。2023

年7月15日前报送养老服务监管问题整治提升情况(主要内容

含基本情况、评估发现问题、问题整改情况、下步打算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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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扎西尼玛 0941-8213612

附件：1.养老服务监管效能评估表

2. “养老服务监管效能提升年”联络员信息表

甘南州民政局

2023年4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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